
附件1
决定废止的党内规范性文件目录

（共31件）

    1.关于村干部职责、考核、奖惩的规定（津东新党发〔1988〕8号、津东新政发〔1988〕7号）

2.关于贯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的具体意见（津东新党发〔90〕13号）

3.新立村乡关于建立健全村民大会制度实施方案（津东新党发〔90〕14号、津东新政发〔90〕11号）

4.关于加强机关廉政建设的规定（津东新党发〔91〕6号）

5.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津东新党发〔91〕7号）

6.关于村级干部退休养老金统筹办法（津东新党发〔91〕12号）

7.关于严格控制外出参观考察的通知（津东新党发〔91〕22号）

8.新立村乡关于加强机关廉政建设的规定（津东新党发〔92〕2号）

9.关于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通知（津丽新党发〔93〕1号）

10.关于乡机关深化改革的具体意见（津丽新党发〔93〕2号、津丽新政发〔93〕6号）

11.关于镇机关继续深化改革的意见（津丽新党发〔94〕2号、津丽新政发〔94〕3号）

12.关于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的管理意见（津丽新政发〔94〕4号、津丽新党发〔94〕13号）

13.关于解决荒废、弃耕土地的意见（津丽新党发〔95〕12号、津丽新政发〔94〕9号）

14.关于对流动党员管理试行意见（〔1995〕津丽新党发23号）

15.关于狠刹公款吃喝玩乐歪风规定（〔1995〕津丽新党发21号）

16.关于落实市纠风办“严禁用公车办婚事”的决定（〔1995〕津丽新党发22号）

17.关于严格控制招待费支出的规定（津丽新党发〔1998〕14号、津丽新政发〔1998〕9号）

18.关于厉行节约制止奢侈浪费的规定（津丽新党发〔1999〕10号）

19.关于破除迷信禁止婚丧事大操大办规定（津丽新党发〔2000〕8号）

20.新立镇关于加强因公外出审批的规定（津丽新党发〔2000〕16号、津丽新政发〔2000〕18号）

21.新立街机关干部下基层进行公务活动的廉政规定（〔2000〕津丽新党发12号）

22.新立街做好群众来信来访维护全街稳定的安排意见（津丽新党发〔2003〕37号）

23.新立街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实施方案（〔2004〕津丽新党13号）

24.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访工作的安排意见（津丽新党发〔2007〕9号、津丽新街发〔2007〕26号）

25.关于实行村干部上报考勤情况的通知（津丽新党发〔2007〕3号）

26.新立街道关于进一步规范党员外出学习参观考察活动的通知（津丽新党发〔2010〕4号）

27.关于进一步规范执行“六步工作法”的通知（津丽新党发〔2010〕03号、津丽新街发〔2010〕26号）

28.关于在城市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先锋作用的通知（津丽新党发〔2010〕9号）

29.关于下发《新立街道村级干部管理规定》的通知（津丽新党发〔2016〕12号）

30.关于印发《新立街道办事处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实施意见》的通知（津丽新党发〔2016〕24号）

31.关于印发《新立街道征地拆迁补偿资金管理使用指导办法》的通知（津丽新党发〔2016〕2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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